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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3704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1、132、155-3 條

條文；並自 104 年 2 月 2 日施行 

第 24-1 條 

申請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其資料分類及內容如下： 

一、第一類：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 

二、第二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

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之資料。但限制登記、非自然

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在此限。 

三、第三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料。 

前項第二款資料，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但為權利人之管理

人及非自然人，不適用之。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資料；任何人得申請第一

項第二款資料；登記名義人、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

關係人得申請第一項第三款資料。 

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之申請提供，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第 132 條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後，應就其信託契約或遺囑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
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其提供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
準用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 

信託專簿，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第 155-3 條 

登記機關依前二條規定辦理登記後，應就其約定、決定或法院裁定之文件複印裝訂
成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或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其提
供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準用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土
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4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30807541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16、17 條條文 

第 9-1 條 

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必要時，查估工作得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負擔。 

前項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第六條第一項第

三款土地為限。 

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內無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土地可供取得者，不得依本條規

定申請移入容積。 

第 16 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出具之同意文件。 

四、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出具之同意文

件。 

六、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並載明移入容積應無條件贈與為公有，地上權人不

得請求任何補償之規定。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者，免附前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規定之相關送出基地文件。 

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並得免附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之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第 17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審查，經審查不合規定

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者，駁回其申請；符合規定者，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

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完成後逕予核定外，應於接受基

地所有權人、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或前條第三項實施者辦畢下列事項後，許可送出基

地之容積移轉： 

一、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 

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但

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者，其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之地上權、徵收之

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不在此限。 

三、將送出基地依第十三條規定贈與登記為公有。 

前項審查期限扣除限期補正之期日外，不得超過三十日。 

 

 

  



 

稅捐稽徵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3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0、

33、43、48-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27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8

條條文 

第 30 條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

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

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 

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 

被調查者以調查人員之調查為不當者，得要求調查人員之服務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

關為適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及其他關係人提供帳簿、文據時，該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應掣給

收據，除涉嫌違章漏稅者外，應於帳簿、文據提送完全之日起，七日內發還之；其

有特殊情形，經該管稽徵機關或賦稅署首長核准者，得延長發還時間七日。 

第 33 條 

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除對下列人員及

機關外，應絕對保守秘密： 

一、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 

二、納稅義務人授權代理人或辯護人。 

三、稅捐稽徵機關。 

四、監察機關。 

五、受理有關稅務訴願、訴訟機關。 

六、依法從事調查稅務案件之機關。 

七、經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 

八、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者。 

稅捐稽徵機關對其他政府機關為統計目的而供應資料，並不洩漏納稅義務人之姓名

或名稱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之人員及機關，對稅捐稽徵機關所提供第一項之資料，不得

另作其他目的使用；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之機關人員或第八款之人員，如有洩漏

情事，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洩漏秘密之規定。 

第 43 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者，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48 條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大者，除依有關稅法規定處理外，財政部應停止並追回

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遇。 

納稅義務人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租稅優惠法

律之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財政部停止並追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

遇。 

  



 

第 48-1 條 

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稅捐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下列之處罰一律免除；其涉及

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一、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處罰。 

二、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 

營利事業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如已給與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不涉及逃漏

稅捐，於稅捐稽徵機關裁處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提出原始憑證或取得與原應保

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免依第四十四條規定處罰；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

刑。 

第一項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

繳之應納稅捐，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